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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对国际政治中民族分离问题的多维分析1 
     

田文林2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说过，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

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3 自近现代以来，由民族问题衍生出的种种后遗症（尤

其是国家分裂问题）愈演愈烈，并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动的重大因素。而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

讨却极为含糊，有必要深入探讨。 

 

问题的提出：从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谈起 

 

当前国际政治中，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地缘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趋势。20 世纪以来，国际格

局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分化重组，并由此引发了三轮世界性的分疆裂土和国家增生浪潮：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解体，使中东欧出现了一系列新独

立国家，同时，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为代表，亚非拉地区也建立起一批现

代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新增 100多个主权国

家。冷战结束和苏东阵营解体后，国际社会又骤然增加了 20 多个新成员。而这些大规模的国家

增生浪潮，几乎都与“一族一国”诉求的运动和思潮有关，具体地说，就是以民族为独立和认同

主体，以民族自决为主要理论，以独立建国为基本目标。 

不仅至此，这种因民族问题引发的国家分裂运动至今势头不减。有统计表明，全世界有 5000

多个少数民族或种族希望宣布为全国性民族，有 260 多个非主体民族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4以

“民族自决”为口号的民族分离运动更加剧烈和普遍。仅 2008 年，世界就发生了两起与民族分

离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第一件是科索沃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并获得欧美承认，使塞尔维

亚再度被肢解；第二件是 2008 年 8 月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并宣布这两

个省级民族自治区独立建国。国家越分越小的趋势日趋明显。据统计，世界近 200个国家中，人

口在 500 万人上下的有 87 个，250 万左右的 58 个，50 万以下的 35 个。而且其中 90%以上是多

民族国家。5这种民族分离和国家增生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国际地缘版图将更趋碎片化，最终形

成小国林立的局面，国际局势也将更加动荡。 

                                                        
1 在英文中，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概念有着严格区别：前者是政治概念，与民族自决、民族主

义等概念相联系；后者仅是血缘-文化群体，不具政治含义。但这些概念在中文中均称为“民族”，很容易造成

理论混乱。而本文使用的“民族”、“民族分离”、“民族自决”等主要是就 ethnic group 层面而言。 
2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1 年 3 月 18 日和 25 日。 
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4 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 176 页。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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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说一战和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尚有进步性可言，那么如今它日益走向自

己的反面，成为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祸端。由此引发一系列与民族分离相关的重要问题：“一

族一国”是否是国家行为体的基本模式？当前民族分离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到底是民族因素，

还是政治因素？为何在民族分离运动中“受伤”的总是原苏东国家和第三世界，而鲜有西方国家？ 

 

一、理论分析：民族分离运动的理论根基存在先天局限 

 

“民族自决”是民族分离运动使用最频繁的口号和理论。从字面理解，所谓“民族自决”，

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功独立的民族国家。”1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出由谁

来代表和统治他们。其理论源头有二：一是肇始于欧洲的族裔民族主义理论，其典型表现是 18

世纪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一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4 点计划”中明确提出了“民

族自决”的原则。二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反抗沙皇统治，赋予境内各族“民族自决权”。

在 1914 年发表的《论民族自决权》，列宁系统阐述了“民族自决权原则”。二战后，民族自决权

更是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因此以“民族自决”之名进行国家分裂，是多民族国家最难应

付，也是理论上最感困惑的地方。毫无疑问，民族自决理论作为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它对反抗

殖民统治、赢得民族解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然而，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民族—国家”理论也存在先天性缺陷。从历史源头

看，这种理论模式最早发源于西欧，是病态地缘政治环境下滋生出来的特定政治思潮。我们知道，

欧洲是个破碎型地缘政治版图。自 3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就呈现出小国林立的状态，并在

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查理曼帝国曾在莱茵河西部和东部建立核心统治区，但随着加洛林王朝

第四代继承时发生分裂，国土一分为三，使欧洲统一成为绝响。公元 962年建立的“神圣罗马帝

国”虽名义上统辖欧洲版图，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哈布斯堡家族曾极力

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由于“全欧洲都担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性君主国”而纷纷起来反抗，终

于酿成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确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欧洲

版图分裂永久化。 

民族是国家的倒影。“没有国家，就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2欧洲小国林立的地缘政治版

图，最终强化并形成了各自特色的不同民族，而倡导“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

支离破碎的政治版图上长出的罂粟花。“西欧的民族国家是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的国家形式。这个

发展过程是：普世教会国家——王权国家——民族国家。”3可以说，欧洲的民族、民族主义与破

碎型主权国家是一个彼此互动的过程。欧洲诸侯国为反抗封建王朝和天主教会统治，而提出“一

族一国”论，而率先建立“民族国家”的荷、英、法等国发展迅速，使这种模式一时被奉为典范。

但是，它在加快欧洲现代国家生成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更在欧洲引发了长期征战，如

1618-1648年的 30年战争；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欧洲列强争夺大

陆霸权及殖民地霸权的“七年战争”；1794-1814 年的拿破仑战争；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战争结果除了使欧洲各国

两败俱伤外，并没有消除原来欧洲列强的矛盾，反而使其矛盾更加深化，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彻底让出世界政治的权势中心的位置，而被远在欧陆之外的美国和苏联所取代。因此，西欧

                                                        
1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69-402 页。 
2（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 页 
3 彭树智、黄倩云，《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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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国家”论本质上是欧洲病态地缘政治格局的产物。 

而在近代以后，这种带有欧洲病态基因的民族理论，却被当作万应灵药带给了东方国家。东

方社会结构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性。以巴尔干地区为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反复冲杀，

在这里留下难以计数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宗教。民族和宗教成分要比欧洲复杂得多。在奥斯曼帝

国统治时期，这里民族认同淡漠，各民族间基本相安无事。“形形色色的民族是按其宗教归属（穆

斯林教、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而不是按照民族（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

尼亚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来区分的。”1 操着不同语言、信奉不

同宗教信仰的民族更多是划分职业的标准，而不是争取政治独立的依据。这种状况当然与西欧“民

族-国家”的标准相去甚远。 

俗话说“一个人的美味是另一个的毒药”。由于西欧式的民族主义“宣称要重新改变疆界，

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满足个别民族的要求，重新提出已获解决的问题，重新继续相互之间的斗

争。”2 因此，在民族混居地区，这种来自异域的政治思潮的输入，非但没有给东方国家带来福

音，反而无端引发了巨大的仇杀、战争和地区动荡。“民族主义远非增加政治稳定性和政治自由

度，而是制造紧张和相互仇视的状态”。3 对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可能带来的危险性，多民族混居

的奥匈帝国感触很深。1853年，奥地利外交部长曾警告说：“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

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

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4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当“西欧特色”的民族思潮被移植到巴尔干地区时，直接导致巴尔干地区民族分离加剧和奥斯曼

帝国的解体，巴尔干一跃成为“欧洲火药桶”，并在短期内引发了三次巴尔干战争，其中第三次

巴尔干战争还把欧洲列强也拽进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欧洲式民族主义存在着难以

克服的致命缺陷，远不是普世性的政治原则。 

从世界范围看，当今有 2000 多个“民族”，民族混居现象普遍，真正单一民族国家不足 20

个。即使在民族主义的发祥地西欧，尽管这里的国家已经分得极为细碎，而且这些国家经济发达，

但仍存在民族混居和潜在的民族分离诉求，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法国

的科西嘉问题等等。因此如果真的按照民族界限一直分下去，世界将无疑更加碎片化。从现实角

度看，但凡大规模的民族分裂运动，都伴随着无尽的种族屠杀、人口交换、地区冲突。按照“一

族一国”划分世界版图，既不现实也很危险。事实上，“小国群立”（Kleinstaaterei）与“巴尔干化”

（Balkenization）这两个政治学专门名词，本身就是个带有贬义和污蔑的负面称呼。5 如果所有

“多民族”国家都遵循“民族—国家理论”，以“民族自决”名义无限分裂下去，无异于打开潘

多拉魔盒，将使世界永无宁日。 

事实上，“民族自决权”本质上是一种后天赋予的政治权利，像任何其他权利一样，民族自

决不是无限度的，而是一种有严格条件限定的权利。在建立主权国家前，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自决

的权利，而一旦主权国家建立起来，国内各个族裔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等于将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利，

让渡给层次更高的国家主权。这些国内少数民族的集体身份，也就由“族裔民族”转变成“政治

民族”6。这时候，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只具有种族和文化意义，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含义；

                                                        
1（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117 页 
2（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110 页。 
3（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第 110 页。 
4（英）马克·马佐尔，《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7 页 
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33 页。 
6 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认为只有成为“民族”（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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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员的个体身份都是国家公民，他们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相应权利，当然也承担忠诚于国家

的相应义务。民族自决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正如一个人结婚前后的差异：结婚前人是“未婚”身

份，因而有权自由恋爱；结婚后就成了“已婚”，他（她）在享受婚姻带来好处的同时，就必须

承担忠诚婚姻的义务。如果这时继续和其他人恋爱甚至结婚，就成了“婚外恋”和“重婚”，就

触犯了道德乃至国家法律。正像合法地解除婚约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一样，主权国家中

的某个“民族”如果想从原有国家中独立出去，其归属显然不能由某个小共同体自己说了算，而

应该由国家所有公民投票决定。那些动辄以“民族自决”名义分裂国家的分裂运动，实际是滥用

根本不存在的权利。他们不是在进行“民族分裂”，而是在进行国家分裂，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这方面，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为鉴定民族主义性质提供了一个最简洁的标准：“如果民族原

则是用来把散居的群体结合成一个民族，那么它是合法的；但若是用来分裂既存的国家，就会被

视为非法”1。 

 

二、现实分析：“民族自决权”日渐成为西方大国削弱对手的战略手段2 

 

国际政治本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生存必须依靠自助，由此决定了国际间较量和斗

争是一种常态现象。从积极方面看，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增加权力，保持

权力，显示权力”；从消极方面看，实力强弱的相对性，决定了每个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削弱对手，

以达到相对增强自己实力的目的。 

在这方面，削弱对手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分裂其领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崛起和反抗的前提。

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

心”3。简单地说，就是对数量众多的小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使其彻底丢掉反叛成功的幻想，

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4 这种策略在国际政治中更是被广为认可并屡被使用。摩根索曾指出：

“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

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5说白了，就是国家分

得越小，越容易掌控。从事实也表明，那些从母国中分裂出来的小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依附外

部大国，成为大国推行霸权战略的地缘政治棋子。 

以 2008 年独立的科索沃为例。科索沃过去曾有南斯拉夫“贫民窟”之称，现在也是欧洲最

贫困的地区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 年科索沃的年人均收入为 1243 欧元。科索沃失业率为

44%。37%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用于支配生活的费用不足 1.42 欧元，该省无法为其首

府普里什蒂纳提供照明电力，因此过去一直依靠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维持运转。可以想见，科索

沃独立后根本无法仅靠自己力量生存，只能投向西方大国怀抱。因此，设法分裂他国一直被诸多

西方大国沿用至今，尤其在很难像过去那样通过侵略和兼并他国领土实现扩张情况下，削弱对手

                                                                                                                                                                       

中的成员，才能被赋予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为了获得公民才享有的现代性利益，就必须将他们自身的族裔

宗教特性甩掉。参见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卫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5 页。美国学者格罗斯则将民族分成因国家形式结合而成的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国家

民族”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民族”。参见非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

部族和族署身份》，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 页。这与本文说的大体是同一个意思。 
1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35 页。 
2 部分内容参见田文林，《科索沃独立折射国际斗争的深层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4 期 
3 贾谊，《陈政事疏》，《治安策一》。 
4 孙广振、张宇燕，《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经济研究》1997 年第 4 期。 
5（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综合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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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维护相对霸权的重要方式。 

而“民族自决”（实际是“族裔自决”，ethnic self-determination）原则作为一种迷惑性强、

杀伤力大的政治武器，一直是西方分裂和肢解对手、实施分而治之的主要手段。在 19 世纪，欧

洲列强为弱化和消耗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曾交替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制造和

扩大裂隙。如 1797 年拿破仑进军希腊时，曾让蒂利将军利用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来征服爱奥

尼亚群岛：“如果居民们倾向于独立，那我们就设法助长他们这种情绪，并毫不迟疑地谈论希腊、

雅典和斯巴达。”1 自 19世纪后期以来，希腊、埃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黑山）、

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先后独立出来。在民族分离运动强力冲击下，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

由此丧失殆尽，并最终走向全面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明确倡导“民族自决”原则。但“在威尔逊带入欧洲的

所有观点中，自决权始终是最具争议、最含糊其辞的一个。”2  进一步分析，这一原则固然有威

尔逊理想主义理念作祟，而且主要是为瓦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但隐隐也有针对英国的成分。

当时，美国在海外基本没有殖民地，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则拥有超过国土面积数十倍甚至上百

倍的殖民地。因此威尔逊“警惕甚至妒忌它（英国）的国力。”3因此当时美国认为，“美国不应

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现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

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4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崇民族自决，让

“屈服于权威的人民”起来反抗，客观上动摇、削弱了英法殖民强国的地位和影响。而英法等国

则反其道而用之，利用“民族自决”衍生出一种扩充势力范围的新政治制度——委任统治制度5。

至少在中东地区，英法就按照战前秘密划定的结果分别获得了各自的委任统治权。但委任统治与

民族自决的联系，又使得受托管地区的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其最终结果是沿

着英法事先划定的版图分别独立，涌现出诸多阿拉伯国家。这事实上再次掉进英法的另一个陷阱

——成功地实现“分而治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斯福与斯大林共同倡导民族自决原则，并将其写入联合国宪章。同

时，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进一步使该理论深入人心，成为国际法基本准则之一。然

而，美苏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借此削弱依靠殖民地称霸的英法等传统殖民帝国。罗斯福强

调说：“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

会存在很长时间。”6 戴高乐当时也看得很明白，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独立，而这些新独立

的、羽毛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靠美国的慷慨而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

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7 

现如今，欧美已成为亲密盟友，他们自然没必要借“民族自决”之名同室操戈。相反，西方

阵营内部还日趋出现联合趋势，如德国在 1991 年实现国家统一，欧盟也在不断深化合作（这也

间接表明，加强国家内部整合，进而走联合和一体化道路，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

这些国家对自己是一套做法，而对那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潜在或现实对手，则是另一套做

                                                        
1（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121 页 
2（英）马格丽特·麦克米兰著，荣慧、刘彦汝译：《大国的博弈：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重庆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8 页 
3（英）马格丽特·麦克米兰著：《大国的博弈：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第 15 页 
4（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41 页。 
5（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8-129 页 
6（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5 页 
7（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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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方国家不断拿这些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核心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削弱乃至瓦解对

手。 

前苏联总面积 2200 万平方公里，是欧亚大陆上真正的巨无霸，因而成为二战后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的主要对手。而苏联民族政策存在的巨大漏洞，被西方战略家利用得淋漓尽致。早在 20

世纪 40年代末，乔治·凯南就特别强调苏联的民族问题是可资利用的工具，“我们可能期待一个

新的俄罗斯，它将不把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1960年

初，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第十号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中提出要“通过民族主

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的一面。”此外，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等美

国政要也主张应广泛利用和鼓励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这种情绪从要求

经济文化的自主权转向政治上的分享权利，以致独立的目标发展，并就此提出了“和平演变”的

举措1。而戈尔巴乔夫轻信蛊惑，按照西方指明的道路进行改革，首先在波罗的海三国引发民族

分离运动高涨。当苏联准备大举镇压时，西方不断施压阻止，最终使苏联的民族分离运动产生连

锁效应，并由此导致苏联彻底解体。即便在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尽管已进入“民

主国家”行列，但西方仍不依不饶，仍然采取敌对政策。原因很简单，俄罗斯还有 1700 万平方

公里，仍是西方的心腹大患，因此，欧美国家除了从外部设法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外，继续拿

俄境内的民族问题说事，支持车臣等民族分离运动。 

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继续一天，这种分裂与分化的趋势就会继续下去。而“民族自决”

牌则成为西方实现“分而治之”惯用的战略武器。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在那些有一个地区性强

国或超级大国支持分离主义事业的地方，族裔运动才能成功对现存国家进行挑战，并在分离出的

族裔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国家。”2 

 

三、政策分析：模式选择直接影响对民族分离的“免疫力” 

 

理论上说，民族自决理论是把“双刃剑”，使用它既可以伤人，但也可能自伤。西方国家内

部也存在少数族裔问题，但在实践中，为何西方国家对民族分离问题一般具有较强“免疫力”，

而非西方国家则更多沦为民族分离浪潮的牺牲品呢？除了西方拥有经济、军事和社会发展水平比

较优势，以及惯使的“双重标准”做法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很多西方国家度过了国家分裂的危

险期。欧洲国家本来是族裔民族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也是这种理论最早一批受害者。欧洲小国

林立的状态就是族裔民族主义造成的。但经过多轮分裂，当前的欧洲国家已经大体成为由单一民

族（族裔意义上的）构成的“民族国家”。换言之，这些国家在感染、发作民族主义病毒之后，

已对民族分离问题有了“免疫力”。而还有些西方国家（如日本、新西兰等）本身就是单一民族

国家，也不忧虑这个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模式在不断创新。通过有意识的“国族建构”

（nation-building），很多西方国家创造“发明”出一个超越族裔层面的“国家民族”（即 nation）

观念。具体地说，它从政治上界定“民族”，主张一国居民同属一个民族（如所有法国人属于“法

兰西民族”，所有美国人属于“美利坚民族”等），强调“一国一族”，认为只有国族才有“民族

自决权”。显然，“国家民族理论”比“族裔民族理论”更有利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维护和巩固

                                                        
1 张建华等著：《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8 页 
2（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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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秩序：其一，“国族”包括了境内全体居民，有利于强化国家凝聚力和民族整合，有效解决

了族裔民族只涵盖部分居民，强化族裔意识易滋生离心倾向的弊端，某种程度实现了民族主义与

爱国主义的统一。其二，“国族”具有政治-法律含义。按照该理论，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即

国族），境内原有各族只能称作“族裔”，从属于“国家民族”范畴（如美国黑人从属美利坚民族、

科西嘉人从属法兰西民族）。这些族裔只有文化属性，没有政治属性（如自决权），这就从源头堵

住了分离主义打“民族自决”牌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民族分裂隐患。 

这种模式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本来是移民国家，种族、民族构成之复杂，堪称世界之最。

但美国采取了一条“合众为一”的“民族熔炉”政策。它是从政治角度界定“民族”（即国族），

刻意淡化移民族裔属性，塑造和强化全新的政治民族——即“美利坚民族”概念。为使肤色、信

仰迥异的移民有机融合，美领导人从建国开始就采取多种措施，如确立基督教和英语主导地位；

培养国民整体优越感；发展自身的核心价值；通过开发西部加强相互间的经济纽带等。直到今天，

美国各界仍悉心维护“美利坚民族”的至高无上地位，不容任何人挑战和冒犯。而移民原有的“民

族”属性则被自动降格为族裔（如亚裔、拉美裔、西班牙裔等），从而不动声色地解除其政治-

法律属性（如谋求自决）。无论谁诉诸族裔闹事，很容易被视为声名狼藉的种族主义，难掀大的

波澜。因此美国内族群关系相对稳定，大规模族群暴力冲突和分裂活动极为少见。更重要的是，

美国没有按照族裔聚居区划分行政单位。有学者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在美国境内拥有

专属地盘，也就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搞成国家分裂。这种将民族属性与专属地盘相分离的诸民

族统合国家体制，支撑美国敢于拿民族自决原则在世界上挑事，敢于支持任何有地盘根基的民族

分立建国，敢于拿民族分立问题挑战任何多民族统一国家，却不惧对手‘以其道反治其身’对维

护美国在全球的独尊地位和主导权而言，这既是政治、战略优势，也是遏制对手的致胜之道。”1 

    相比之下，诸多第三世界多民族国家，建国后重新修正民族理论，没有意识到进行“国族建

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依然根据血缘、语言、历史等族裔特征界定“民族”（实际是“族裔民

族”,ethnic group），进而套用传统民族理论和政策模式，实行民族自治、民族优惠，民族联邦制，

乃至赋予其“民族自决权”，默认“一族一国”理论。 

    事实上，传统民族模式多产生于国家创建之前，其理论源头缘于颠覆既存秩序：欧洲小国反

对封建王朝和天主教会；布尔什维克反对沙皇俄国；第三世界反对英法殖民帝国。因而本质上看，

这种民族模式的破坏性强于建设性，它更适合“马上打天下”，而不适合“马下治天下”。一旦某

个国家选择了从族裔角度界定“民族”道路，并推行相应民族政策，其结果必然是强化“民族”

个性，淡化“国族”共性，人为强化国内各族间的族际隔阂，因而很容易被民族分离主义幽灵缠

身。而其在面对西方挥舞的“民族自决”大棒面前，在理论上普遍失语，在实践中缺乏足够的免

疫力和抗击力。而一待时机成熟，便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分裂之中。 

在这方面，苏联的教训最为典型。在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民族问题上，苏联恰好走了隐

患极大的西式民族主义道路。前苏联境内有 130多个少数民族，民族整合是大问题。布尔什维克

最初为发动革命，反抗沙皇统治，把沙俄统治下的各个族裔都称为“民族”，赋予境内各族“民

族自决权”。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包括“民族”定义、“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

等），即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1917 年 10 月 25 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

个文件中，明确宣布“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其纲领实际是一种族裔民

                                                        
1 安田：《民族区域自治改革理论研究》，（未发表）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8 

族主义的学说。1 在此观念引导下，苏联建国后，官方非但未悉心塑造涵盖全部国民的“苏联民

族”概念，反而大搞“民族识别”，“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杜撰民族”。1926年进行的第一次苏联人

口普查时，要求公民填报他们的“民族”，结果出现了 190 种不同的认同方式。2 苏联还将这种

族裔拔高和“政治化”，使之成为拥有自决权和独立权的“政治民族”，15 个加盟共和国也均以

“民族”名称命名。境内各族接受了这种民族理念，民族意识不断加强。这种强调个性，忽视共

性的“多民族联合体”政策，也为日后的苏联解体留下隐患。苏联强盛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自上而下的共产党组织、统一的行政体系三大纽带，尚可将各部分连结起来。一旦这些纽带后来

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坏殆尽，维系苏联的基石便开始动摇，最终沿着民族界限进行分裂，并最

终导致苏联解体。3 

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包含致命缺陷的民族理论的遗毒没有被认真清理，因此那些从苏联母体

中独立出来的新国家，尚未来得及从容品尝“民族解放”的喜悦，便马上面临境内少数民族要求

“民族独立”的棘手难题。如俄罗斯从苏联中分裂出来后，仍有 100多个民族和 83个联邦主体，

因此“民族自决”（实际是族裔自决）的逻辑，自动使这些民族实体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共和国，

甚而谋求完全独立。车臣问题就是一例。只是由于俄政府强力弹压，才勉强平息下来。格鲁吉亚

运气就不那么好了。格鲁吉亚从苏联分裂出来后，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一直在闹

独立，并最终在 2008 年 8 月俄罗斯武力支持下宣布独立，俄罗斯用当年西方肢解苏联的手段，

肢解了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南斯拉夫更为惨烈，该国家至今已遭遇 3 轮解体：1992 年按照民族

界限被分解为南联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 5 个国家；2006 年，南联盟境内

的黑山共和国通过全民公决宣布独立；2008 年 2 月，塞尔维亚境内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

宣布独立，使南联盟再遭解体。 

这种“越分越小”的情况之所以在原苏东地区频繁出现，很重要一点，就是该地区国家固执

奉行原有民族理论，因而给内外势力利用“民族自决”武器进行分裂留下了巨大缝隙。可以说，

只要继续奉行这种隐含严重缺陷的民族理论，只要其境内仍存在“少数民族”，这些国家便就会

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始终难逃被继续分裂的梦魇。 

 

余  论 

 

能否处理好内部“民族”问题，直接关系一国领土完整和长治久安。过去相当长时间，民

族分离问题似乎离中国十分遥远，但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的接连发生，使我

们切身感受到它的现实威胁。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既不同于苏联及沙俄靠民族兼并建国，也有别

于美国完全靠移民“合众为一”，而是各族互相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这对进行国族建构，

形成新的政治民族（即中华民族）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我们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很大程度沿袭了苏

联的路数，如从族裔角度界定“民族”、实行民族识别和民族优惠、部分自治地方以民族命名等，

因此很容易为境内外势力从事民族分离活动提供可乘之机。中国要真正避免苏联悲剧重演，就需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族理论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汲取国际上两类民族模式的经验教训，并从

中提炼出适合国情、有利国家长治久安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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